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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翔政规〔2021〕1号

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

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，区直各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施》

已经四届政府第 109次常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

2021年 10月 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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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施

为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、市

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积极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影响，迅速促进经济

回升，结合辖区实际，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加大金融服务力度

（一）开展融资担保扶持。针对交通运输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

文化体育和娱乐业、旅游业等行业企业，对其 2021 年 10 月至

2022 年 3 月新发生的融资需求，市担保公司翔安分公司免费提

供一年期贷款担保。（责任单位：金融办）

二、支持工业企业增产增效

（二）鼓励企业扩大产能。翔安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21

年度较上年度增长 2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2021年第四季度或 2022

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分别较上年度同比增加 10%（含）以上

的，按季度工业产值增加量的 1‰分别给予奖励。新入统企业最

高奖励不超过 5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工信局）

（三）支持企业开展用工培训。鼓励统计关系归属翔安的企

业从 2021年 10月 1日到 2022年 3月 31日期间委托区内职业院

校举办冠名班、委托班，每班总人数不少于 30人，毕业后企业

成批接收班级学生数 50%以上，签订劳动合同并明确缴交社保

一年以上的，给予企业委托办班补助，补助标准为企业委托办班

费用的 1/3，单班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30万元，在签订冠名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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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班办班合同时可先行兑现拨付补助标准的 50%。（责任单位：

工信局）

（四）支持企业开展技改。参照市技改补助政策要求，对翔

安区区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21年 1月至 9月设备购置费不低

于 500万元且符合技改补助政策的项目，按项目设备投入的 10%

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00万元，补助资金的 70%可以在 2021

年内先行拨付。（责任单位：工信局）

（五）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。鼓励企业使用云上的数据

服务、平台服务或软件服务，对 2021年 10月至 12月期间签订

云服务合同的工业企业，给予其年度上云费用的 40%补助，每

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工信局）

（六）帮助企业防范出口收汇风险。对 2021年年内投保短

期出口信用保险的工业企业，给予当年度保费的 25%补助；对

工业产值同比上年度增加 10%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再叠

加年度保费的 25%补助。每家企业年度补助最高不超过 60万元。

（责任单位：工信局）

三、促进商贸经济繁荣发展

（七）促进餐饮业加快恢复。根据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施的通

知》（厦府规〔2021〕7号），对营收达到一定条件的餐饮业企业，

按营收 1%予以奖励，每家企业累计奖励资金不超过 200万元。

其中：对 2021年 10月至 12月营收合计达 50万元的，可按该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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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营收先行予以奖励；对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2月营收合计

达 100万元的，按该阶段营收总额应兑现的奖励予以补足。翔安

区在市级政策对餐饮业奖励金额的基础上叠加 15%给予补助。

（责任单位：商务局）

（八）鼓励商贸企业参展参会。对纳入翔安区统计的限额以

上批发、零售、餐饮、居民服务业等企业，2021 年第四季度或

2022 年第一季度较上年度同比营业额增速超过 10%的企业，

2021年 10月-2022年 3月参加各种展览展销会或自行租赁场地

进行展示推介，按企业实际缴纳场地租赁费的 50%予以补助，

单次补助金额不超过 5万元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30万元，企

业补助达到最高金额时可随时兑现。（责任单位：商务局）

（九）鼓励商贸企业提升市场影响。对纳入翔安区统计的限

额以上批发、零售、餐饮、居民服务业等企业，2021 年第四季

度或 2022 年第一季度较上年度同比营业额增速超过 10%的企

业，2021年 10月-2022年 3月在公共媒介（包括报刊、电视、

网站，公共区域 LED、灯箱、电梯和城市公共交通、新媒体等）

投放广告的，按广告费用支出金额的 30%给予补助，每家企业

最高不超过 50万元，企业补助达到最高金额时可随时兑现。（责

任单位：商务局）

（十）扶持商贸企业稳步发展。在翔安区纳统的限额以上批

发零售业、餐饮业企业，2021年度前三季度营业额比 2020年度

全年增长 10%以上的，由区商务局根据《翔安区鼓励商贸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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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暂行办法》（厦翔政〔2019〕125号）文件精神，经企业申请，

于 2021年第四季度提前兑现扶持资金。对于月度入统的限额以

上批发零售业、餐饮业企业，第四季度提前兑现一次性入统奖励。

（责任单位：商务局）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国家、省、市、区不同类政策可

同时享受，同类政策（明确规定在上级政策基础上追加的除外）

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辖区现行有效期内的政策，各行业

主管部门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提前兑现部分扶持资金。相关政

策由各责任单位负责解释，各责任单位负责制定申报指南并组织

实施。







有关单位：各相关责任单位。

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0月 6日印发


